
 1 

 

̔ ⁸ ֙ Ὠ  

 

 



 2 

έ ҉Ȃ 

Ө п ֶ ȁ п ֶ ӝ  

ֶ ӝ ȁ п ֶ ȁ п ֶ ᾱ

ᾱ Ȃ ҉Өᵏ Ὠ п ֶѮ ᴳ Ȃ 



 3 





 




	GLG/SZ/A1664/FY/2011-114
	（一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
	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及会议通知的时间、方式以及通知的内容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、《治理准则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。
	二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
	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、地点和审议的议案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一致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、《治理准则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。
	三、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
	（一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
	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、《治理准则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，该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，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、表决。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。
	四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
	（二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

